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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防护用品 (简称 PPE)有以下特点:日常性———可

用于每个工作场所;普及性———可用于每个劳动者;预防性

———可以避免或降低对人员的伤害;关键性———发生事故时

最后一道防线。

由此可见 , 个体防护用品的使用涉及很多领域 , 正确的

选择和配备防护装备是保证作业人员健康与安全的前提。

1　我国现行的 PPE有关标准及其执行情况

我国现行的 PPE有关标准执行的时间比较长 , 与国际上

的标准差距较大。从听力防护标准方面 , 目前只有两项测试

方法标准 , 无产品规范或通用技术条件。在眼部防护装备标

准方面 , 眼部防护标准数目较少 , 制定时间早 , 且只对焊接

护目镜做出了规定 , 标准体系不够完整。 1989年我国颁布了

GB11651— 89 《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》, 根据工作环境和性

质来确定作业类别选用个人防护用品。该标准已修订为 GB/

T11651— 2008 《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》 , 并于 2009年 10月

颁布实施。如作业类别为 A19吸入性气相毒物作业 (如氯乙

烯 、 氯气 、 一氧化碳 、 光气 、 硫化氢 、 汞等), 标准规定可以

使用的防护品为防毒面具、 防化学品手套 、 化学品防护服 , 建

议使用的防护品为劳动护肤剂。 2000年 3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

员会制订并颁布了 《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(试行)》 (国经

贸安全 【2000】189号), 规定了 116种典型工种对应所需配备

的劳动防护用品 , 如油漆工需配备工作服 、 工作帽 、 工作鞋 、

劳防手套 、 防寒服 、 防毒护具等。 2002年参考美国 NIOSH同

类标准制订了呼吸防护用品选用标准 GB/T19083— 2002 《呼吸

防护用品的选择 、 使用与维护》, 规定了根据有害环境选择呼

吸防护用品, 当空气污染物为有毒气体 、 蒸气和颗粒物时适用

的呼吸防护用品种类 , 如携气式还是供气式;正压式还是负压

式;送风过滤式还是自吸过滤式。 2006年参考美国 NIOSH同

类标准和欧洲标准 , 修订完成了 GB2626— 2006 《呼吸防护用

品———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》, 但从总体上看 , 仍存在

与市场产品有不吻合之处而执行难度较大等问题。

PPE原来主要用于工业企业 , 2003年全球暴发特大 SARS

疫情 , 第一次把呼吸防护的概念从工厂扩大到医疗卫生保健

等机构和社区居民的防护 , 乃至全社会 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局根据 WHO的建议 , 紧急制订了国家标准 GB19083—

2003 《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》。在欧美等国家 , 医用防护口

罩在过滤效率等呼吸防护范畴内的技术性能 , 首先必须满足

工业领域的职业用防颗粒物呼吸防护产品的要求 , 然后再通

过作为医用产品的检测和认证 [ 1] 。

2　国外 PPE有关标准分析

对工作场所中以职业性防护为目的的产品使用 , 美国职

业安全卫生管理局 (OccupationalSafety＆HealthAdministra-

tion, OSHA)通过立法的方式 , 建立了各类防护用品的配备

规范或选用标准 , 要求雇主在工作场所中执行 , 向雇员提供

符合 OSHA规定的 PPE, OSHA监督人员不仅负责对工作场所

的职业卫生状况进行监测 , 也负责对雇主选用 PPE的正确性

进行监督 , 如果有违法行为 , 雇主将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OSHA对 PPE的选用有几种规范方法 , 有的靠建立独立

的选用标准 , 有些则是配备要求 , 有些是以具体的有害物为

核心 , 建立专门的职业健康安全标准。根据法律 29CFR 1910

“职业安全卫生标准 ” 中 “个人防护用品” , OSHA对眼面部

防护 (29CFR1910.133)、 呼吸防护 (29CFR1910.134)、 电

气防护 (29CFR1910.137)等建立了某些 PPE的选用标准。

OSHA对某些行业 (如建筑 、 造纸)或作业 (如焊接 、 进入

有限空间作业等)分别制订专用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 , 例

如 29CFR1926是建筑业安全卫生法规 , 还有关于造船业的

29CFR1915, 关于农业的 29CFR1928等 , 建立了 PPE配备标

准。另外 , 针对某些高毒物质的危害 , 如苯 、 甲醛 、 石棉等 ,

OSHA作了特殊的呼吸防护要求 , 要求雇主调整防护用品的

防护级别。如:29CFR1910.1048 “甲醛” 中规定 , 全面罩只

能用于浓度不超过 10倍职业接触限值的环境 , 过滤元件应每

使用 4 h即更换。

近年来 , 德国 、 英国等欧盟国家提出制定呼吸防护用品

的国际标准。它的基本观点:不是根据呼吸防护用品的形状 、

规格 , 而是尽可能根据它的能力 、 性能进行评价。它的技术

路线:重视呼吸器具的总泄漏率 TIL(总泄漏率是 3种泄漏的

总和 , 即通过过滤材料的泄漏 、 呼吸器具各部分的泄漏 、 呼

吸器具接颜密合缝隙的泄漏)的同时 , 以防护系数作为性能

评价的基础。

许多人以阻尘效率来评价防尘口罩的性能 , 但忽视了面

罩与使用者面部的密合性。实际使用情况表明 , 泄漏率有时

可以达到 10% ～ 20%。因此 , 不能仅仅用阻尘效率来评价防

尘口罩产品质量的优劣 。我国新修订的 《呼吸防护用品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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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》 增加了面罩泄漏性要求 , 与国

外标准接轨。

3　我国个体防护用品在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3.1　缺乏对防护重要性的认识

PPE的使用只能增加生产成本 , 通常并不反映出工业产

品质量的提高。一些企业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 , 将价格

作为选购劳保用品的重要考虑因素 , 轻视产品性能和质量。

PPE的消费群体即劳动者 , 往往并不具有实际购买的决

策权 , 而有购买决策权的人往往并不亲身使用这个产品。另

一方面 , 由于就业困难 , 劳动者已把择业条件中的劳动防护

放到了最次要的位置 , 明知对身体有害也轻易不敢提出改善

个人防护用品的要求。在一些企业中形成了有劳保用品就比

没有强的情况。另外 , 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劳动者往往知识

水平有限 , 对防护用品的有效性有时无法判断 , 造成使用无

效或已经失效的个人防护用品而不知情的情况。

3.2　法律意识淡漠

由于企业经济条件限制和利益驱使 , 一些生产经营单位

无视国家法规 , 不按规定配发和使用防护用品 , 有的以发放

少量的钱物来代替发放防护用品 , 或者采用低劣产品 , 或者

干脆不配发防护用品 。

3.3　缺乏有效实用的防护用品配备与管理细则

目前我国 PPE的配备标准主要是按工种分类 , 但由于工

种存在的多样性 , 规定中也难以一一列举。某些工种往往同

时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 , 而在不同企业的同类工种中 , 由于

工程控制方法的有效性不同 , 有些危害被消除了 , 而有些危

害仍然存在 , 所以如果用一刀切式的方式管理 , 有时就会防

护疏漏 , 有些就会防护过度。从管理角度看 , 很难做到全面

和彻底。

3.4　缺少专业的选用指导

普通脱脂纱布口罩的检验标准并未考虑任何过滤效率 ,

有些企业还在使用早就明文禁止的纱布口罩来进行粉尘作业

防护。

医疗卫生机构缺乏个人防护用品采购 、 配置 、 发放和使

用等指导。王焕强 、 李涛 [ 2]等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:纱布

口罩使用率在二甲医院 、 三甲医院 、 HIV实验室和血液中心

分别为 76%、 95.5%、 47.8%和 52.0%, 说明纱布口罩仍然

被医院广泛使用。防护性能较好的 N95口罩没能在医院得到

广泛使用 , 使用率在二甲医院 、 三甲医院 、 HIV实验室和血

液中心分别为 12.5%、 41.7%、 26.1%和 8.0%。

有些企业未经科学分析劳动者接触何种有毒有害物质 , 也

未接受专业指导而随意选用自认为合适的 PPE。如某公司清洗

工接触的清洗剂中含有二氯甲烷 、 四氯乙烯、 溶剂汽油 、 苯 、

环己烷等挥发性有毒物质, 该公司为清洗工配备了 3M9002A口

罩 , 实际为颗粒物防护口罩 , 根本不起任何防护作用。经现场

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评价 , 该公司清洗工接触的有毒物质浓

度较低 , 可选择防有机气体的防护口罩 , 如 3M8247有机气体

及颗粒物防护口罩;若接触浓度高时应选择呼吸半面罩并配有

机气体滤毒盒 , 同时注意使用时间 , 及时更换。

3.5　缺乏针对生产销售市场的技术和法规监管

尽管国家对特种防护装备实施工业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

产许可证管理制度 , 要求特种防护装备必须到国家授权的产

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 , 根据产品的质量状况和市场

情况 , 国家定期组织对相关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, 向社会公布

抽查结果 , 对问题严重的产品或企业停产整顿。要求企业使

用的个体防护用品必须是经指定的检验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。

但是 , 个体防护用品生产销售市场比较混乱 , 对产品技术落

后 、 假冒伪劣严重等情况缺乏有效的技术和法规监管。

4　结语

4.1　由于 PPE种类繁多 , 有些 PPE的选用适合以配备的方

式加以规范并形成制度 , 如安全帽 、 防护鞋 、 安全带等 PPE

可规定只要进入建筑工地必须佩戴安全帽 , 进入机加工车间

必须配备防护眼镜等。但有些情况比较复杂 , 有些 PPE不适

合采用配备标准方式进行管理 , 主要原因有:(1)同类危害

的形式和种类繁多;(2)危害水平高低造成的伤害级别不同

(致死 、 急性中毒 、 慢性中毒等); (3)防护用品种类多;

(4)防护用品防护级别各不相同。在这种情况下, 就需要制定

具体种类的 PPE选用标准 , 要求用人单位在进行职业危害评价

时 , 若存在这种危害 , 就必须选用某种和某级别 PPE, 而具体

的选用方法 , 则必须执行确定的选用标准 (如国标或行业标

准), 先辨识危害种类 , 再评价危害水平, 然后选择防护用品。

4.2　正常生产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健康 , 许多企

业在工作场所空气污染物浓度不超标情况下 , 仍采取一些个

人防护措施如防尘口罩或防毒护具等呼吸防护用品。按照目

前我国实行的几种有关呼吸防护用品选用标准 , 只有当空气

污染物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时才须使用呼吸防护

用品。但在实际工作中 , 对于新建 、 改建 、 扩建 、 技术改造

和技术引进的建设项目 , 出现工作场所有害物浓度超过国家

职业卫生标准限值的概率不是很高 , 按照现行的呼吸防护用

品选用标准进行个体防护措施评价缺乏针对性。 而据报道 ,

欧洲 70%的呼吸防护用品应用在有害物并不超标的环境 [ 3] 。

对于工作场所有害物浓度未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

时 , 如何根据有害物质的毒性 、 性质 、 浓度选用呼吸防护用

品缺乏相应的指南 , 同时也缺乏相应的产品标准。这是今后

个体防护措施评价中需要探讨与研究的内容之一。

4.3　对各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人员如有毒有害作业人员、 应

急人员 、 消防员和医务工作者 , 应有一个完整综合的评价系统

以实现个人防护用品性能、 质量和可行性相统一的选用标准。

个体防护装备产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朝阳产业。我国共有

7亿多的劳动者 , 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 , 防护意识的加强 ,

劳动防护用品在中国应该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应用前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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